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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计价检[2002]136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计委、物价局、纠风办、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 为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精神，以及国家计委有关药品和医疗服

务价格管理的规定，规范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疗单位和药

品招标代理机构的价格行为，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

保证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顺利实施，国家计委、国务

院纠风办、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在今年下半年继

续开展全国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 检查的范围、时限 检查范围：全国所有从事药

品生产、批发、零售及进出口的企业（含“三资”企业）；

医疗单位（含对外有偿服务的解放军、武警等医院）、药品

招标代理机构和其它经办机构等收费单位以及审批价格和收

费的相关部门。 检查时限：2001年6月1日以来发生的价格行

为。对重大价格违法行为的查处可追溯到上一年度。 二、检

查重点 （一）招标采购药品价格执行情况：属于政府定价的

中标药品，是否经价格主管部门审批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

的中标药品，是否按规定作价办法作价并向价格主管部门备

案价格。有无不按审批价格或备案价格执行的； （二）药品

招标采购单位和其它经办机构收费执行情况：是否按照规定

项目和标准收费，有无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或者提高标准、



强制、变相收取费用的，有无不具备代理资格也代理招标并

收取费用的； （三）药品招标采购单位、代理机构和其它经

办机构有无收取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是否存在不及时

退还或不予退还的。政府有关部门或其授权、委托单位有无

违反规定向招投标当事人收取投标保证金、抵押金及各种费

用的； （四）政府定价药品是否按规定执行，有无越权制定

价格，以及采取将非GMP药品按GMP药品销售等形式变相涨

价的； （五）国家规定降价的药品是否按规定要求执行，有

无推迟降价或者不按规定幅度降低价格的； （六）医疗机构

是否按规定项目和标准收费，有无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收费

、提高等级或者标准收费以及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的； （

七）医疗机构使用一次性医用卫生材料是否按价格主管部门

规定的价格或收费标准执行，有无乱加价、乱收费的； （八

）价格、卫生、中医药等部门是否按《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

目规范》的原则要求调整、归并了医疗服务项目，重新制定

和调整了收费标准，有无不按规定审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 

（九）明码标价规定执行惰况。 三、检查的组织领导和时间

安排 检查的组织领导：这次全国药品、医疗服务价格专项检

查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共同组织、统一部署。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重点检查阶段，上述四部门将组成工作组，对各地检查工

作进行督促指导。对重点单位及重大问题，国家计委（价格

监督检查司）将组织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进行交叉检查，同时

还将对去年检查处理过的单位和案件进行重点复查。 检查时

间：2002年8月下旬开始至10月底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8

月份为部署和试点检查阶段，各地要将有关检查工作的安排



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9月份为重点检查阶段；10月份为

处理和总结阶段。10月31日以前检查工作基本结束。 四、检

查方法及对检查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检查方法 鉴于2001年

度已经开展过专项检查工作，各地在安排今年的检查时，要

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根据情况选择若

于影响大的医疗机构和招标代理机构作为重点，采取下查一

级、联合检查、交叉检查等多种方式，加大案件的检查处理

力度。特别要加强对招标采购药品价格、招标采购收费执行

情况的检查，以及对去年检查中存在重大价格违法问题单位

的检查。 （二）对检查工作的几点要求 1．各级价格、纠风

、卫生、中医药等部门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充分认

识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相互间的协调与配合，切实抓好

检查的安排部署和组织实施。要主动向当地政府汇报，取得

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遇有重大政策问题要加强沟通，及时上

报请示。 2．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做好检查前的调查摸底以

及试点检查工作，要加强对检查人员的培训，认真学习、掌

握有关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的政策法规和相关业务知识，要

做到廉洁自律，秉公执法。 3．各被查单位要积极配合检查

工作，主动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检查。对刁难、抵制检

查的单位要依据《价格法》进行处罚。对有禁不止、屡查屡

犯的单位要加大处罚力度。违反纪律的要追究有关单位领导

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4．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充分重

视新闻舆论的作用，注意抓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对性质恶劣

、问题严重的典型案件，除进行经济处罚外，要通过新闻媒

体公开曝光；对执行价格政策好的单位，要进行宣传。 5．

要将检查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对药品招标采购、实



行市场调节价药品的价格过度上涨等情况加强调查研究，及

时发现和反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6．检查

工作结束后要认真总结。请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将药品和医

疗服务价格专项检查总结报告于2002年11月15日以上报国家

计委（价格监督检查司) 附表：一、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专项

检查情况统计表 二、价格涨幅前十名的市场调节价药品调查

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